
中共呈贡区委统战部

2021年宗教工作经费项目

一、项目名称

宗教工作经费

二、立项依据

  《昆明市统一战线和民族宗教工作目标考核细则（县（市）区》。
   三、项目实施单位

单位名称：中国共产党呈贡区委员会统一战线工作部
组织机构代码：11530121015129237L
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公安大楼9楼
联系电话：0871-67479982
法人代表：潘劲
经费来源：区级财政全额拔款
单位概况：

    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开展以实现祖国统一为重点的海外统战工作，联系港、澳、台及海外有关代表人士，做好归侨侨眷、台胞台属工作， 协助区委组织部做好统一战线有关部门区管干部的推荐、考察工作。贯彻落实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协调民族关系，维护民族团结，会同有关部门、街道处理涉及少数民族的重大事项、突发事件，保障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力，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依法履行宗教管理职责，保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和正常的宗教活动，维护宗教界的合法权益，引导信教群众遵守法律、法规，进行合法的宗教活动，防止和制止不法分子利用宗教进行非法、违法活动，负责呈贡区清真食品的监督管理工作。
    四、项目基本概况

根据《昆明市统一战线和民族宗教工作目标考核细则（县（市）区》要求，维护宗教和谐稳定局面，加强宗教思想建设，坚决遏制极端思想传播，抵御境外敌对宗教势力利用宗教进行渗透，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项目实施内容

春节、中秋节走访慰问宗教界代表人士，举办呈贡区庆祝建党100周年系列活动，指导宗教活动场所开展日常工作，在宗教活动场所开展“五进”宗教活动场所活动，维护宗教和谐稳定。

六、资金安排情况

（1）春节、中秋节走访慰问宗教界代表人士，17人×500元／人×2=1.7万元。

（2）举办呈贡区庆祝建党100周年系列活动，需2万元。

（3）9个宗教活动场所开展日常工作，每家补助经费3万元，9个×3万/个=27万元。

（4）10个宗教场所节日慰问金，10个×6000元／个=6万元。

（5）在全区9个宗教活动场所开展“五进”宗教活动场所活动，需9万元。

（6）维护宗教和谐稳定，需63.3万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根据年度绩效目标，在11月之前完成各种培训工作。
    八、项目实施成效

贯彻落实《宗教事务条例》《宗教团体管理办法》加强宗教活动场所管理，督促指导全区各宗教场所进一步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落实好民主管理、自主管理制度，依法依规开展宗教事务活动。引导宗教团体、各宗教场所加强自身建设，做好宗教工作中“三支队伍”建设工作，维护宗教和谐稳定局面。加强宗教思想建设，坚决遏制极端思想传播，抵御境外敌对宗教势力利用宗教进行渗透，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九、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1年度）

	项目名称
	宗教工作经费

	主管部门及代码
	中国共产党昆明市呈贡区委员会统一战线工作部
	实施单位
	中国共产党昆明市呈贡区委员会统一战线工作部

	项目属性
	002 延续性项目
	项目期
	经常性项目

	项目负责人
	肖丽新
	联系电话
	13888288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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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春节、中秋节走访慰问宗教界代表人士，17人×500元／人×2=1.7万元。

（2）举办呈贡区庆祝建党100周年系列活动，需2万元。

（3）9个宗教活动场所开展日常工作，每家补助经费3万元，9个×3万/个=27万元。

（4）10个宗教场所节日慰问金，10个×6000元／个=6万元。

（5）在全区9个宗教活动场所开展“五进”宗教活动场所活动，需9万元。

（6）维护宗教和谐稳定，需63.3万元。

	项目立项依据
	上级党委、政府文件

	
	总投入
	中央财政
	省级财政
	市本级财政
	县（市）区级财政
	其他

	中期资金来源（元）
	3,270,000.00 
	
	
	
	3,270,000.00 
	

	年度资金来源（元）
	1,090,000.00 
	
	
	
	1,090,000.00 
	

	总  体   目  标
	中期目标
	年度目标

	
	（1）春节、中秋节走访慰问宗教界代表人士，17人×500元／人×2=1.7万元。

（2）举办呈贡区庆祝建党100周年系列活动，需2万元。

（3）9个宗教活动场所开展日常工作，每家补助经费3万元，9个×3万/个=27万元。

（4）10个宗教场所节日慰问金，10个×6000元／个=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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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春节、中秋节走访慰问宗教界代表人士，17人×500元／人×2=1.7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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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个宗教活动场所开展日常工作，每家补助经费3万元，9个×3万/个=27万元。

（4）10个宗教场所节日慰问金，10个×6000元／个=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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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春节、中秋节走访慰问人数
	17人
	数量指标
	春节、中秋节走访慰问人数
	17人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不出现因宗教引发的社会矛盾
	100%
	质量指标
	不出现因宗教引发的社会矛盾
	100%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慰问宗教界代表人士时间
	春节、中秋节前
	时效指标
	慰问宗教界代表人士时间
	春节、中秋节前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春节、中秋节走访慰问
	6万
	成本指标
	春节、中秋节走访慰问
	6万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
	宗教和顺
	社会效益指标
	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
	宗教和顺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宗教代表人士与党和政府的关系
	友好和谐
	社会效益指标
	宗教代表人士与党和政府的关系
	友好和谐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信教群众对宗教工作的满意度
	100%
	服务对象满意度
	信教群众对宗教工作的满意度
	100%

	单位已有的保障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中共呈贡区委统战部内部控制制度》

	预算绩效说明
	    昆明市委统战部考核细则要求：扎实推进宗教工作“一网两单”制度落实，组织、协调排查区域内民族宗教领域隐患,妥善处理存在问题,重大问题及时报告，未发生因民族宗教问题引起的重大突发事件，抓好宗教工作督查整改落实，深入开展民族宗教工作调查研究，形成调研报告，开展好抵御渗透工作，有工作措施及成效。
    

	单位负责人：
	张庆非
	填报人：
	钱志玲
	填报日期：
	2020-11-10


